


 

(三) 跨領域學分學程： 
 本校 106 學年度已有 24 個跨領域學分學程，修讀跨領域學分學程人

次達 1,285 人，修讀與取得證書人數統計表如附件 2(P.9) 
(四)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： 

106 學年第 1 學期開設服務學習(一)55 門、服務學習(二)1 門、服務學

習(三)課程 38 門，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或通識課程 11 門，審查

通過獲補助課程實際開課為 18 門，補助費用共計約 32 萬元，由校務

基金及相關計畫經費支應。 
(五)體育室、全校不分系學士學位學程、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理研究

所、醫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(附件 3，P.10~13)。 
(六)相關統計表： 

(1) 課程概況報告(附件 4，P.14~16)。 
(2) 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彙總表(附件 5，P.17)。 
(3)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學系專簽必修課程時段修訂表彙整如附件

6(P.18~19)。 
 

貳、 討論事項： 
第一案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全校不分系學士學位學程等 12 個系、所(班)、學位學程 

案由：審議全校不分系學士學位學程等 12 個系、所(班)、學位學程提出新增

設或畢業學分數及必修課程異動案，詳如附件 7(P.20~22)。 
說明： 

一、 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辦理（課程規劃須經校級會議通過後實

施）。 
二、 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2 條：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年者，不得少於一

百二十八學分；修業期限非四年者，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。 
三、 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條略以：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

分；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。碩士論文六學分、博士論文

十二學分，均另計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照案公告實施。 
決議： 
一、 提高必修學分之系所，經在場 13 位委員進行投票表決，結果如下： 
（一） 數學系：同意 12 票，不同意 1 票，通過。 
（二） 醫技系：同意 11 票，不同意 2 票，通過。 

二、 其餘提案照案通過。 
 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資源系等 5 系 

案由：審議資源工程學系、生物醫學工程學系、電機工程學系、會計學系、

政治學系提出異動輔系／雙主修應修學分數及課程表，詳如附件

8(P.23~32)。 
說明： 



 

一、 依據「國立成功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辦理。 
二、 「國立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讀輔系辦法」第四條：任一學系作為他

系之輔系時，應就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指定專業(門)科目至少二十個

學分作為輔系課程。 
三、 「國立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」第四條：選定雙主修之

學生，除應修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實際修滿另一主修學系

所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相關學系照案實施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數學系等 9 系所 

案由：審議數學系等 9 系所共 19 門課程，於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起可於大

學部四年級與碩士班課程合開，詳如附件 9(P.33)。 

說明：依據 102 年 11 月 26 日 102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

大學開課、排課規定執行。內容略以：大學部課程不得與研究所課程

合班開設。但大學部高年級或碩士班程度之課程(即課程屬性碼為

5000-5999 之課程)，經系、院、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，不在

此限。（資料已先請各院代表預審）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各相關系所照案實施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第四案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循環經濟學分學程等 4 個學分學程 

案由：審議跨領域學分學程增設、變動或設置辦法及課程修訂案，提請討論。 
說明： 
一、 依據「國立成功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」第三條辦理(如附件

10，P.34~35)。 
二、 106 學年度增設之跨領域學分學程，計有「循環經濟學分學程」跨學

門學分學程乙案。 
三、  「繪圖與視訊技術學程」擬終止，電資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如

附件 12(P.50~51)。(大部份系上相關的課程仍會持續開設) 
四、  修訂跨學門學分學程設置辦法，計有「再生醫學科技學分學程」、「美

學與藝術跨域學分學程」二案，設置辦法修訂如附件 13(P.52~56)。 
五、  修訂跨學門學分學程課程案，計有「再生醫學科技學分學程」乙案，

修訂資料如附件 14(P.57)。 
擬辦：通過後，通知各學分學程照案實施。 
決議： 
一、「循環經濟學分學程」修訂通過。（如附件 11,P.36~49）。 
二、「繪圖與視訊技術學程」同意撤回終止案。 
三、其餘提案照案通過。 

 



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
案由：本校 106 年度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結果如附件 15(P.58~61)，提請討論。 
說明： 
一、  依據「國立成功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」辦理。(如附件 16，

P.62)。 
二、  本(106)年度接受評鑑之學分學程有「繪圖與視訊技術學分學程」、

「新聞傳播學分學程」及「戲劇學分學程」等 3 個，每 1 學程業經 3

位評鑑委員完成審查，評鑑審查表格式如附件 17(P.63)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相關學程設置單位照案施行。 
決議： 
一、 依評鑑召集委員統整建議，評鑑結果均為「通過」。 
二、 請教學發展中心將評鑑委員改善意見送學程單位參考改進。 

 
第六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法律學系 

案由：審議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案，申請書如附件

18(P.64~76)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國立成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」規定: 教師欲開授遠距

教學課程者，應於前一學期填具教學計畫書，經系(所、學位學程)、
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始得開授。惟首次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之

主播課程，或曾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但擬修訂教學計畫內容之主播課

程，應於系(所、學位學程)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送校課程委

員會審議，始得開授。  
二、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授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有「法律經濟分析

專題研究(三)」、「美國法學名著選讀（二）」等 2 門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於開課當學期公告於本校網頁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

案由：擬訂定「國立成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評鑑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 

說明：為促進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，並符合相關規範，特

訂定本要點。 
擬辦：通過後實施。 
決議：修訂通過（如附件 19，P.77）。 

 
第八案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 

案由：審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業界專家參與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，提請討

論。 
說明：  
一、 本次補助案共計有 80 門課程申請(大學部 57 門、研究所 23 門)，已



 

於 11 月 7 日函請本會教師委員及業界專家委員先分領域預審，預審

結果及委員意見如會議附件。 
二、 依據 102 年 1 月 14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：校補助

經費不足部分，請由系院配合款補足，但校補助款低於課程所需經費

50%之課程，建議系院仍應編列與校補助款相當之配合款為宜。 
擬辦：俟高教深耕經費核發後按序分配補助款，並將審核結果各別通知申請

單位，請受補助單位於 107 年 6 月 30 日前核銷完畢。 
決議： 補助經費核定結果如附件 20(P.78~83)，同意補助 80 門課程，補助款

共計新臺幣 617,629 元整。待 107 年度計畫經費核發後，將核定補助

款及委員審核意見個別通知申請單位，請依委員意見修正課程內容。 
 
第九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 

案由：審議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課程，授課鐘點數乘以 1.5 倍計算

案，共計 8 門課，提請討論。 
說明：  
一、 依據「國立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論文指導費計

支要點」第十點第 3 項辦理：「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課程，

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，其授課鐘點數乘以 1.5 倍計算」。 
二、 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課程彙整表如附件 21(P.84)(資料已先請

各院代表預審)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由課務組辦理鐘點數加計事宜。 
決議： 
一、 開設於通識教育中心之「西洋藝術史」不通過。 
二、 其餘課程照案通過。 

 
第十案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

案由：審議符合本校「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」開課規定，授課鐘點數乘以 2
倍計算，共計 17 門課，提請討論。(附件 22，P.85) 

說明： 
一、 依據「國立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論文指導費計

支要點」第十點第 4 項辦理：「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(MOOCs)
開課規定，每學期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，其線上課程鐘點數乘

以 2 倍計算」。 
二、 經磨課師推動小組調查，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(MOOCs)開課

規定，預計於 106 學年第 2 學期開設的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，共計 17
門。 
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由課務組辦理鐘點數加計事宜。 
決議： 
一、 「淺談細胞之電活動」(2 學分/線上 1 小時)、「流行音樂賞析與實務」

(2 學分/線上 1 小時)、「工程師的職涯探索」(1 學分/線上 1 小時)等 3



 

門課程，因已達遠距教學課程標準（即授課時數 1/2 以上以遠距教學

方式進行），請依規定提出遠距課程申請，待完成相關程序後，始得

辦理鐘點加計。 
二、 其餘課程照案通過。 
三、 請課務組研擬修訂相關辦法，爾後同一門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，除因

課程精進重錄外，課程鐘點加計至多 3 次為原則。 
 

參、 臨時動議： 

案由：為增加學生對各學程的了解，建議可於通識開設講座課程，或由教務

處補助，讓學程單位辦理大師或專家演講（須包含學程介紹等），經

由各種方式引導學生認識學程、進而找到未來的方向。（物理系羅光

耀教授） 

主席裁示：請教務處及通識教育中心思考未來推動之可行性。 

 

肆、 散會。（12 時 45 分）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紀錄
	附件1
	附件2
	附件3
	附件4
	附件5
	附件6
	附件7
	附件8
	附件9
	附件10
	附件11(詳略)
	附件12
	附件13
	附件14
	(附件15略)附件16
	附件17
	附件18(詳略)
	附件19(附件20略)
	附件21
	附件22

